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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航空大学关于校园内
禁止摩托车和超标电动车的通告

依据《南昌市摩托车交通管理规定》、《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摩托车禁止通行范围的通告》、《南昌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以及《南昌航空大学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等规定，为维护校园交通秩序、保障校园安全，经研究决定，从2018年6月1日起校园内禁止摩托车和超标电动车。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宣传教育（即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

1.各单位（部门）从即日起立即开展一次集中教育、宣传和摸排，将本通告告知广大师生员工，要求相关车辆的所有人务必在5月31日之前自行将车辆进行处理。

2.有正当理由需要进入校园的三轮摩托车（主要是运送物资）参照《南昌航空大学机动车出入停放管理办法》，由车主持行驶证、驾驶证和有关单位（部门）证明向保卫处申请办理《车辆通行证》后，按照规定的时段、路线出入和行驶。
二、集中整治（2018年6月1日至6月30日）

从2018年6月1日起，由保卫处联合交警以及学校相关部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整治，对校园内违规的摩托车、超标电动车进行收缴或暂扣，在查明车主身份进行全校通报后，同时给予以下处理：

1.属于学校教职工的车辆，违反规定2次以上者，给予200元/次的经济处罚，由保卫处通报计财处，从该职工年度综治奖金中扣除，其所在单位年度校内综治考核每人次扣1分。
2.属于校内商业经营或从业者的车辆，违反规定2次以上者，给予200元/次的经济处罚，具体执行分别由后勤管理处、资产经营管理公司负责，屡教不改的，终止经营或解除劳动合同。

3.属于学生（含研究生）的车辆，违反规定2次以上者，该生年度不得评先评优，并由其所在学院按照校规校纪给予处分，处理结果须报学工处或研工部备案，其所在学院年度校内综治考核每人次扣1分。

三、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集中整治结束后，各单位（部门）要建立本单位（部门）的长效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育引导和管理。学工处、研工部和各学院要在每学期开学初明确告知学生不要去购买、使用摩托车和超标电动车，特别是国际教育学院要严格外国留学生的教育管理。

保卫处要加强门卫管理，严格控制校外摩托车、超标电动车进入校园，要经常性对校内违规车辆进行清查处理。全校师生员工一旦发现违规情况，可及时向学校保卫处24小时值班电话举报：0791-83863110（新校区）、0791-88224603（老校区）。

特此通告！

附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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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航空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8年5月16日印发

附:

说明
1.本通告所称摩托车是指最高设计车速大于每小时50公里，或者使用内燃机，其排量大于50毫升的两轮或者三轮车辆。

2.本通告所称超标电动车是指根据《南昌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之规定，除符合国家标准、纳入江西省产品目录且具备南昌市电动自行车登记条件以外的电动自行车，主要是指时速超过20公里、整车重量超过40公斤且未取得南昌市非机动车牌照的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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